
《关于重庆市垫江县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行
业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解读

2023 年 7 月，县经济信息委草拟了《关于重庆市垫江县

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行业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

案》）。为方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方案内容，现作如下解读：

问：《方案》出台的依据和工作原则是什么？

（一）编制依据：本《方案》编制依据了《重庆市安全

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醇基液体燃料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渝安委〔2020〕23 号）、《重庆市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行业安

全发展规划（ 2021—2025 )》（渝经信油气〔2021〕6 号）、

《关于加强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储配（分装）站经营企业招投

标管理的通知》（渝经信油气〔2021〕9 号）等法律法规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：本《方案》工作原则是由县经济信息

委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，组建垫江县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分装

站招投标领导小组，同时在重庆市液化石油气专家库中抽取

3 人与县内行业管理部门人员组成评标委员会，对民用醇基

液体燃料分装站经营权业主，通过依法公开招投标，进行选

择确认。

问：投标人须具备什么条件？

参与投标竞争的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具有独立承

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资金和专业技术



能力；商业信誉良好，在递交投标文件前的三年内无失信信

息、经营异常、严重违法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产，财产被冻

结、接管、破产状态（债务严重）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

其他条件。

问：项目监管的职能部门有哪些？

按照《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醇基液体燃料安

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安委〔2020〕23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

实行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负责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

全面落实安全监管。


